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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

 

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8

月 21 日在公司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，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。公司应出席董事 13人，实到董事 13人（含授权董事）。

公司董事周晓东先生、李长立先生，独立董事彭苏萍先生、穆林娟

女士因其他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，分别委托董事谷中和先生、

于福国先生，独立董事张一弛先生、汪昌云先生代为出席，行使表

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。公司监事和公司总法律顾问列席本次会议，

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长

关志生先生主持会议。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关于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

经表决，同意 1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，通过此议案。 

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；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《证券日报》。 

2、关于申请 15亿元并购贷款的议案 

经表决，同意 1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，通过此议案。 

同意公司以红墩子煤业 60%股权作质押担保，与工商银行北京

龙泉支行办理 15亿元项目并购贷款，期限为 84个月，利率不高于

资金提取时的同期市场基础利率，该资金用于置换公司收购红墩子



煤业支付的资金；同时授权经理层签订相关合同，并根据公司实际

需要，分批次办理提款事宜。 

3、关于建立董事会法治建设委员会及《董事会法治建设委员

会实施办法》的议案 

经表决，同意 1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，通过此议案。 

同意公司建立法治建设委员会及《董事会法治建设委员会实施

办法》，选举独立董事朱大旗先生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法治建设委

员会主任委员，公司董事关志生先生、谷中和先生任委员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8月 24日 


